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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4-35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0004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武 李维扬、贾征 

电话 0374-3212022 0374-3212348    3212069 

传真 0374-3363549 0374-3363549 

电子信箱 gszl@xjgc.com gszl@xjg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57,414,685.18 2,545,346,654.72 2,661,919,731.64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313,318,957.73 181,575,719.15 185,023,309.06 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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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0,484,231.15 180,050,086.96 181,282,428.53 7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34,667,986.35 507,271,110.07 768,565,494.57 -13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41 0.3692 0.1961 6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41 0.3692 0.1961 6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6.29% 4.68% 1.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908,021,210.29 8,290,920,937.11 10,377,601,647.84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4,883,993,391.08 3,288,552,907.84 4,128,047,379.63 18.31%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25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2% 413,665,488 413,665,488   

中国工商银行－景顺长城

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0% 29,250,000    

中国银行－大成蓝筹稳健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5% 16,590,948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4% 16,583,256    

中国建设银行－长城品牌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9,87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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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8,403,86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8,389,6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国有法人 0.82% 8,254,707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8% 7,818,46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6% 7,649,8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稳

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广

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坚定信心，明确目标，全面深化变革，强化依法治企，抢抓发展机遇，推动

技术革新，各项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面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经营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为3,257,414,685.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37%；实现净利润313,318,957.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34%。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动以下主要工作并取得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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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体系变革深入推进，市场开拓业绩显著。持续推动特高压直流输电、智能变电站、电动汽车基础

设施等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以营销模式为牵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集中招标采购中，公司产品

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在直流输电领域，先后中标云南金沙江中游电站送电广西±500kV直流输电工程、

云南观音岩直流送出工程；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先后取得郑州地铁、武汉地铁、杭长客专、长昆客专等

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的设备供货合同；在电动汽车充换电站领域，公司承担了京港澳、京沪、青银高速公路

电动汽车快充网络建设工程以及北京、郑州、南京等城市的换电站建设。 

研发体系建设已见成效，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报告期内，公司率先完成准东-华中±1100kV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直流场设备的研制，并在柔性直流输电产品研发中取得新的突破。配电网智能控制与管理系

统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公司自主研发的地铁再生制动能量回馈并网变流器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630千瓦光伏并网逆变器通过省级鉴定，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报告期内，直流快充开关设备完成

研制并实现供货，填补了国内空白；完成亿级大数据、云网络技术突破，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重大工程建设备受好评。报告期内，公司供货的哈密南-郑州、溪洛渡-浙西±

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舟山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项目成功投运，公司提供的产品设备因质量可靠、

运行稳定受到业主的一致好评。完成了山东配电网节能与提高电能质量改造项目，初步形成建筑节能技术

体系，完善配电网能效管理系统平台。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1000kV安福特高压工程保护设备顺利通过出

厂验收，工厂调试进展顺利；郑州博学路充换电站项目完成主设备生产。 

变革创新扎实推进，依法治企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方面，强化人力资源基础管理，优化人员结构；财

务管理方面，强化服务职能，规范费用管理，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物资管理方面，深

化集中采购机制建设，优化物资采购寻源流程，拓展采购范围；生产管理方面，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推

进生产集约化管理，细化过程控制；信息化建设方面，完成ERP系统调整、营销业务链条简化等多个专题

方案设计与系统配置上线；管控风险方面，开展依法治企、规范管理大检查，总结梳理问题多发点，对重

大决策、财务管理、物资采购等方面所涉及到的风险点逐一整改落实。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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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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